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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擴大行政會議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5 年 05 月 13 日（星期三)12 時 30 分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四樓 416 會議室 

主 席：徐校長輝明 紀錄：陳婉婉 

出席人員：朱副校長景鵬  郭副校長永綱           張副校長文彥 

石副校長忠山兼院長(請假) 陳教務長鴻圖         呂副教務長傑華 

何總務長俐眞 林學生事務長俊瑩  林研究發展處長楚軒 

蘇國際事務處長銘千 吳副學生事務長新傑 陳圖書資訊處長偉銘 

陳國際事務處副處長震宇  高中心主任台茜         徐中心主任偉庭 

柯研究發展處副處長學初  范中心主任熾文         何中心主任彥鵬 

簡圖書資訊處副處長暐哲  陳副中心主任世文  莊主任文靜 

鄭主任雪娟(邱組長暉宴代理) 李中心主任俊鴻          張主任秘書德勝 

張代理院長意政(張副院長瑞宜代理) 傲予莫那院長 潘院長文福 

張副院長瑞宜 楊代理院長國彬 許副院長甄倚 朱院長嘉雯 

廖院長慶華(請假) 戴院長興盛 侯行政副院長佳利兼中心主任 

陳副院長毓昀(請假) 楊副院長昌斌 林主任雅凡 葉主任旺奇 

黃主任家華 張主任飛黃(官彥良老師代理) 彭主任致文 

陳主任素華(黃常寧老師代理)  張主任意政(張副主任道顧代理) 

徐主任裕奎 陳主任建男(李主任易儒代理) 姚主任維仁 

劉主任英和 陳主任柏元(姚主任維仁代理) 呂主任進瑞 

李主任易儒 張主任國義 楊主任翠(請假) 巫主任俊勳 

洪主任嘉瑜 魯主任炳炎 曾主任瑞華 莊主任致嘉 

莊主任錦秀 陳主任元朋(劉慧老師代理)          林代理主任潤華 

周代理主任育如(藍玉玲老師代理)  李主任正芬 魏主任廣晧 

謝所長泓諺(請假) 陳主任怡方 湯主任運添 林主任意雪 

洪主任耀明(戴院長興盛代理)  簡主任梅瑩 蔡主任佳燕 

王主任令儀(簡主任梅瑩代理)  李主任宜澤 李主任佩容 

廖主任永堃(陳勇安老師代理)  李主任介祿 陳主任怡廷 

日主任宏煜(李主任佩容代理)  嚴主任愛群 

列席人員：張專門委員菊珍 邱泓維同學(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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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主席致詞： 

歡迎今日加入會議的新成員。恭喜楊國彬教授和張意政教授，分別接任管理學院和

理工學院院長。為配合學期制的聘期調整，兩位教授於 8月 1日前先擔任代理院長，並

在 115年 8月 1日正式上任。也特別感謝卸任的許芳銘院長與黃武元院長，謝謝兩位過

去對於學院的辛勤付出，也恭喜業務圓滿交接。 

本次秘書室法制組在會議中安排了性平講座，並於會後接續進行專業職能研習課

程，非常榮幸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隋杜卿副教授蒞校，來為大家做經驗分

享與實務因應對策，希望各位把握機會向專家請益。 

貳、 專題講座 

演講題目：認識〈性別平等教育法〉：保護自己、保護學生 

主講者：隋杜卿副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參、 頒獎 

一、人事室：頒發升等教師聘書 

二、人事室：頒發新任主管聘書、卸任主管感謝狀及紀念品 

肆、 業務報告 

一、總務處：總務處業務報告 

詳如附件一 

二、人事室：勞基法人員差勤及加班管理規範宣導 

詳如附件二 

【張副校長文彥】 

補充說明，有關計畫人員聘任規範與外籍人員聘任注意事項，前已發送公告信及

公文傳達，並將資訊連結置於研究發展處網頁(計畫人員專區 Q&A)，請各位同仁參

考配合，避免違規受罰。 

三、教學卓越中心：「生成式人工智慧(GAI)責任應用指引」報告 

詳如附件三 

伍、 意見交流暨座談：無 

陸、 散會：1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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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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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進度簡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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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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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東華大學生成式人工智慧(GAI)責任應用指引 

壹、前言和目的 

隨著人工智慧（AI）技術的快速發展，AI 已成為全球教育與社會發展的關鍵趨勢。本校為因

應數位轉型與多元化學習需求，以「AI 驅動，永續賦能」為核心理念，致力於提升全校師生

的 AI 素養與應用能力。本指引的目的在於建立以人為本的 AI 應用環境，確保師生在運用 AI

工具時，能兼顧人類尊嚴、社會公平、環境永續，並具備批判性思維與實踐負責任的數位公

民素養。透過本指引，期望引導教職員生在教學、學習與校務行政中，安全、合乎倫理且高

效地發揮 AI技術的潛力。 

貳、生成式人工智慧之技術本質與認知限制 

生成式 AI（Generative AI）基於深度學習，透過分析海量數據掌握規律與模（Pattern），

進而創造出全新的文本、圖像、音訊等內容。在將生成式人工智慧（Generative AI）導入學

術與實務工作前，使用者應對其運作原理具備正確之學術認知，以避免過度依賴或誤用： 

一、 運作機制：基於機率預測之語言模型，而非實質理解 

現行主流之生成式 AI多建構於「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LLM）之上。其技

術本質並非具備人類之「理解力」或「意識」，而是透過事先消化海量文本資料，從中萃取

語言與詞彙的統計規律。當使用者輸入提示詞（Prompt）時，AI 系統是依據數學機率，計算

並預測出下一個最可能出現的字詞。此過程在學理上更接近於高度複雜的「機率性猜字遊戲」

或文字接龍，系統本身並不具備對輸入問題的實質語意理解能力。 

二、 系統性風險：資訊幻覺（Hallucination）之不可避免性 

由於生成式 AI 的產出高度依賴機率預測機制，這導致其具有產生「幻覺」的系統性限制。AI

模型可能會將無關的關鍵字進行拼湊，進而生成出語法通順、看似極具專業度，但實際上完

全錯誤、虛構或具誤導性的內容。例如，在未經人為查證的情況下，AI 可能會編造不存在的

學術文獻、虛構的法律判例或過時的資訊。 

三、 資料繼承性：偏見複製與文化侷限 

AI 模型的知識基礎受限於其所訓練的資料來源。因其學習對象為人類社會既有之海量資訊，

若訓練數據中本身即存在錯誤、刻板印象或文化侷限，AI 系統將會不可避免地繼承並反映這

些偏誤。因此，在使用生成式 AI 處理特定少數群體、跨文化議題或專業領域知識時，使用者

須具備高度的批判性思維，以防範演算法產生偏差或歧視性結果。 

参、生成式 AI 使用之倫理守則與素養 

基於上述技術限制，全校教職員工生在使用 AI 工具時，應秉持負責任及可信賴之態度，遵循

以下倫理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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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人為本與人類自主（Human Agency）：AI 僅為輔助工具，其設計與使用必須由人類

主導，不可取代人類在執行業務或高風險決策上的自主思維與最終判斷。人類應對 AI

的使用結果承擔相對應的法律與社會責任。 

2. 多方查證與資訊驗證：鑑於 AI「幻覺」風險，使用者必須親自驗證產出內容的正確性

與時效性，絕不可盲信或將其直接作為學術論述或公務決策的唯一依據。 

3. 隱私保護與資安防護：絕不可將未經同意公開的個人資料、機密業務文件、未公開的

創作內容或敏感數據輸入 AI對話框中，以防範資料外洩及隱私侵權風險。 

4. 透明度與適當揭露：將生成式 AI 運用於學術寫作、作業報告或執行公務時，應適當揭

露並清楚標明「由 AI 協助生成」，使讀者了解創作之知識建構歷程與來源，避免違反

學術倫理或產生代寫疑慮。 

5. 公平與不歧視：應以多元角度審慎評估 AI 生成的內容，避免在無意中散播帶有性別、

文化、種族歧視的誤導性資訊，確保符合非歧視之倫理標準。 

肆、教師端、學生端、行政人員端之合理使用準則與實例 

本節參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發布之《教師 AI 素養框架》（AICFT）與《學生 AI 素

養框架》（AI CFS），引導師生與行政人員發展適切的 AI應用能力： 

【教師端：學習引導者與教學創新】教師應將自身視為確保 AI 倫理與引導學生批判思考的守

護者，運用 AI輔助教學設計與自身專業發展。應用實例包含： 

● 教學設計與實施（AI教學法）：結合人機協作概念，設計能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的 AI支

援教學活動；例如，利用生成式 AI 模擬真實教學案例供學生探討，或設計 AI 支持的

形成性評量工具，為學生提供適性化的學習反饋。 

● 倫理引導與批判思考（以人為本與 AI倫理）：帶領學生揭穿「AI炒作」，引導學生透

過風險效益分析，檢視特定 AI 工具在教育中的益處與限制；並在課堂中探討過度依賴

AI如何可能削弱人類的思維能力與自主性。 

● 推動持續性專業發展（AI 專業發展）：教師可運用 AI 工具記錄並分析自身的教學實

踐，設計客製化的專業發展計畫；或參與 AI 教學社群，與同儕共同創建適合本地學生

需求的 AI工具庫，達成資源共享與經驗傳承。 

【學生端：自主學習與批判性思考】學生應具備將 AI 視為提升自主學習成效之工具的能力，

並承擔數位公民的倫理責任。應用實例包含： 

● 技術應用與批判性探究（AI 技術與應用）：在授課教師明確同意或課程規範允許之前

提下，學生在撰寫報告、閱讀文獻或解決問題時，可運用生成式 AI 協助重點摘要或生

成初步草稿，但必須將 AI 視為輔助而非絕對權威。學生需主動檢核產出資訊的正確性，

識別潛在的演算法偏見與「幻覺」風險，確保學習成果符合學術誠信。 

● 倫理實踐與規範共創（AI 倫理）：養成安全且負責任的使用習慣，例如在對話框中絕

不輸入個人隱私、敏感數據或未授權的受保護內容。此外，學生可透過小組合作，共

同探討 AI 時代的倫理困境，甚至參與起草專屬班級或學習社群的「AI 安全使用檢核

表」與自律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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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解決與系統思維（AI 系統設計）：鼓勵學生在跨域專題中練習「定義問題」，評

估特定真實世界挑戰（例如校園節能、語言保存）是否適合透過 AI 技術解決。在過程

中，學習考量 AI 模型訓練所需的資料偏見問題，以及 AI 運算對環境與氣候變遷帶來

的潛在衝擊，實踐 AI 時代的公民社會責任。 

【行政人員端：效能優化與風險控管】行政人員可運用 AI 提升日常公務之處理效率，減少重

複性行政負擔。 

● 縮短例行作業期程：用於快速彙整龐大資料，例如撰寫無機密疑慮會議的紀錄逐字稿、

歸納冗長法規與文章重點等。 

● 文書與溝通草擬：輸入文本架構或期望需求，請 AI 產出一般性公務文案初稿、宣傳大

綱或 Email書信，再由人員依專業修調內容與語氣。 

● 語言翻譯與校正：協助雙語公文或文宣的初步翻譯與文法檢查，但務必親自檢視翻譯

用字與語意，確保成品正確性。 

● 工具選用：優先建議使用具備企業級資安保護之 AI 工具（如校園版 Gemini 或

Copilot）。 

● 注意事項：辦理採購或製作國家機密、一般公務機密文書及涉及教職員生個資之業務

時，絕對禁止使用生成式 AI。 

伍、鼓勵教學單位（院、系所）依學門特色訂定 AI使用指引 

為因應生成式 AI 之快速發展，並協助師生於教學與學習中適切運用 AI 工具，本校鼓勵各教

學單位（院、系所）依據其學門特性與專業課程需求，自主訂定專屬之生成式 AI使用指引。 

各領域之研究方法與知識建構標準不盡相同，各教學單位所訂定之指引內容，建議可涵蓋該

學門專屬之學術誠信標準、AI 工具使用規範、作業/論文的自我揭露機制，以及相關倫理原

則等事項。透過建立符合學科特色的具體規範，期能更精準地引導師生善用科技、避免誤用，

在確保學術倫理的前提下，全面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 

陸、本校提供之 AI資源與跨域學習 

為協助全校師生深化 AI素養，本校已建構下列支援系統與實體資源： 

1. 創新教學模組與跨域學習（學生端）：加入臺灣大專院校人工智慧學程聯盟（TAICA），

推動「AI+計算思維」課程與學生自主學習社群。 

2. 教師增能與專業社群（教師端）(網址：https://ndhucte.ndhu.edu.tw/)：辦理 AI 增

能系列教師講座、推展 IDEAS教學計畫。 

3. AI 教學研發場域與案例庫平台：包含建置中之「AI 應用增能基地」（未來將提供充沛

硬體與軟體資源，作為教師研製教材與進行教學創新活動的多功能實驗場域），以及

持 續 推 動 建立 共 筆型 AI 教 學 案 例 庫的 「 東 華 AI 永 續學 苑 」 ( 網址 ：

https://sites.google.com/gms.ndhu.edu.tw/ndhucte/new%E6%9C%80%E6%96%B0%E6%B

6%88%E6%81%AF)。 

柒、修訂 

https://ndhucte.ndhu.edu.tw/
https://sites.google.com/gms.ndhu.edu.tw/ndhucte/new%E6%9C%80%E6%96%B0%E6%B6%88%E6%81%AF
https://sites.google.com/gms.ndhu.edu.tw/ndhucte/new%E6%9C%80%E6%96%B0%E6%B6%88%E6%81%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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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動修訂：因應 AI技術演進，本指引原則每學期進行定期盤點與修訂。 

捌、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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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99%BA%E6%85%A7%E5%9F%BA%E6%9C%AC%E6%B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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